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杭州萧山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要约收购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 2022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接受

杭州萧山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收购人”、“萧山国资”）委托，

担任萧山国资要约收购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杭齿前进”）的财务顾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作为本次要约收购

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自杭齿前进公告收购报告书之日（2022 年 3 月 31 日）起至

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止。通过日常沟通，结合杭齿前进 2022 年度报告，本财务顾问

出具持续督导期（即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

导期”）的持续督导意见（以下简称“本意见”）。 

一、基本情况 

萧山国资作为杭齿前进的控股股东，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上

市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决定采用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以进一步增强对杭齿前进的

控制力，提振投资者信心。 

本次要约收购前，萧山国资直接持有杭齿前进 100,084,3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25.02%。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萧山国资以外的其他杭齿前进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79,971,900 股，股份比例为 19.99%，要约收购价格为

8.13 元/股。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萧山国资将最多持有杭齿前进 180,056,250 股股份，

占杭齿前进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5.01%，杭齿前进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

风险。 



2022 年 3 月 31 日，杭齿前进公告了《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以下简称“《要约收购报告书》”）。萧山国资向除萧山国资以外的其他杭

齿前进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要约收购有效期为 2022 年 4 月 7 日

至 2022 年 5 月 6 日。 

2022 年 5 月 10 日，杭齿前进公告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 2022 年 4 月 7 日至 2022 年 5 月 6 日要约收购

期间，最终有 870 个账户、共计 100,437,009 股股份接受收购人发出的要约。收购人将

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要约收购条件购买 79,971,900 股上市公司股份。本次要约收

购股份的过户手续已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办理完成，萧山国资直接持有公司 180,056,2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5.01%。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规则、上市公司章程，依法行使对杭齿前进的股东权益。本持续督导期内，

萧山国资、杭齿前进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规

范运作。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萧山国资对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保持

上市公司独立性等作出了相关承诺。 

2022 年 9 月 28 日，上市公司公告了《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有

股权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收购人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180,056,2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5.01%），无偿划转至其全资子公司杭州萧山产

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发展集团”）。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

东将变更为产业发展集团，萧山国资成为上市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

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杭州市萧山区财政局（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办理完成。上述权益变动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三条及第七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并结合与收购人的日常沟通，本持续督导期内，

萧山国资不存在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后续计划的落实情况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未对杭齿前进主营业务进行重大改变或调整。 

（二）对上市公司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没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可行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具体

可行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调整计划 

根据《要约收购报告书》披露：“根据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收购人将通过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向上市公司推荐合格的董事、监事候选人，由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并由董

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与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选举了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时沈军

先生、黄悦城先生已经公司职工代表选举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同日，上

市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议指定上市公司董事张德军先生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并重新聘任了上市公司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告了《关于董事、监事辞职的公

告》，2023 年 3 月 20 日分别收到公司董事吴水忠先生、监事陈健女士的书面辞呈，因

工作原因，吴水忠先生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

会委员职务，陈健女士辞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上市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补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分别



同意裘国平先生为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烨丹女士为上市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上述增补董事、监事的事项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已根据《公司法》和《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力，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选举通过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

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

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修改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

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未发现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要求杭齿前进违规提供担保或

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持续督导期内，萧山国资已及时办理股权过户手续，依法履行了要约

收购的报告和公告义务；杭齿前进和萧山国资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要求规范运作；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及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未发现收购

人及其关联方要求杭齿前进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